
修正附件一 

國防法規訊息通報單位表 

 

 

 

 

部

本

部 

國防部戰略規劃司 各 

司 

令 

部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國防部整合評估司 

國防部總督察長室 本 

部 

直 

屬 

機 

構 

、 

機 

關 

、 

單 

位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國防部國防採購室 國防部資通電軍指揮部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國防部人事室 國防部軍備局 

國防部政風室 國防部主計局 

國防部主計室 國防部軍醫局 

國防部法規會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國防部

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 國防部訴願審議會 

國防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 

國防部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會 

    

參

謀

本

部 

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

室 

  參 

  謀 

  本 

  部 

  直 

  屬 

  機 

  構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

室 

國防部參謀本部作戰及計畫參

謀次長室 

國防部參謀本部後勤參謀次長

室 

國防部參謀本部通信電子資訊

參謀次長室 

國防部參謀本部訓練參謀次長

室 

  軍 

  事 

  學 

  校 

國防大學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說明: 配合本部組織調整，修正相關單位銜稱。 

 

 



現行附件一 

國防法規訊息通報單位表 

 

 

 

 

部

本

部 

戰略規劃司 各 

軍 

司 

令 

部 

陸軍司令部 

人力司 海軍司令部 

資源司 空軍司令部 

法制司 聯合後勤司令部 

軍法司 後備司令部 

後備事務司 憲兵司令部 

部長辦公室 所 

屬 

機 

關 

（構） 

總政治作戰局 

史政編譯室 軍備局 

整合評估室 主計局 

人事室 軍醫局 

會計室 中山科學研究院 

國軍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 軍事情報局 

    

參

謀

本

部 

聯合作戰訓練及準則發展室   

人事參謀次長室   

情報參謀次長室   

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   

後勤參謀次長室   

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   

軍務辦公室   

 

 

 

 

 

 

 

 

 

 

 

 

 

 

 

 

 



 

 

國防法規訊息通報系統作業帳號配賦表 

序號 機關（單位）名稱 帳號 密碼 

１ 國防部戰略規劃司 0 0 B 0 0  

２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 0 0 3 0 0  

３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 0 0 5 0 0  

４ 國防部整合評估司 0 0 C 0 0  

５ 國防部總督察長室 0 0 D 0 0  

６ 國防部國防採購室 0 4 9 0 0  

７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0 0 2 0 0  

８ 國防部人事室 0 0 3 0 1  

９ 國防部政風室 0 0 2 0 2  

１０ 國防部主計室 0 0 2 0 1  

１１ 國防部法規會 0 0 5 0 1  

１２ 國防部訴願審議會 0 0 1 0 1  

１３ 國防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 0 0 1 0 2  

１４ 國防部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會 0 0 5 0 2  

１５ 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 0 1 5 0 0  

１６ 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 0 1 6 0 0  

１７ 國防部參謀本部作戰及計畫參謀

次長室 

0 3 T 0 0  

１８ 國防部參謀本部後勤參謀次長室 0 1 8 0 0  

１９ 國防部參謀本部通信電子資訊參

謀次長室 

0 3 V 0 0  

２０ 國防部參謀本部訓練參謀次長室 0 3 S 0 0  

２１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1 0 0 0 0  

２２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4 0 0 0 0  

２３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6 0 0 0 1  

２４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0 7 0 0 1  

２５ 國防部資通電軍指揮部 0 0 I 0 0  

２６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0 0 L 0 0  

２７ 國防部軍備局 0 0 J 0 0  

２８ 國防部主計局 0 0 6 0 0  

２９ 國防部軍醫局 0 0 M 0 0  

３０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 0 0 E 0 0  

３１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 9 1 A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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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３２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0 2 5 0 0  

３３ 國防大學 a g g 4 5  

３４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0 0 7 0 0  

備考   首次登入系統，依法律事務司配賦之密碼，登入後請依系統指示變

更密碼，並請熟記密碼。密碼必須設定 10個字元以上，且不得使用身

分證統一編號。密碼之第一個字元，應使用特殊字元(如＠、＃、＄、

％、＆等)，不得使用數字(０－９)及英文字母(a-z)。 

第二字元以後不限制，惟應注意大小寫，並請熟記密碼。 

說明: 配合本部組織調整，修正相關單位銜稱及配賦帳號。 

 

 

 

 

 

 

 

 

 

 

 

 

 

 

 

 

 

 

 

 

 

 

 

 

 

 

 

 



 

國防法規訊息通報系統作業帳號配賦表 

序號 機關（單位）名稱 帳號 密碼 

１ 國防部戰略規劃司 0 0 B 0 0  

２ 國防部人力司 0 0 3 0 0  

３ 國防部資源司 0 0 G 0 0  

４ 國防部法制司 0 0 5 0 0  

５ 國防部軍法司 0 0 H 0 0  

６ 國防部後備事務司 0 0 E 0 0  

７ 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0 0 2 0 0  

８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0 0 F 0 0  

９ 國防部整合評估室 0 0 C 0 0  

１０ 國防部人事室 0 0 3 0 1  

１１ 國防部會計室 0 0 2 0 1  

１２ 國防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 0 0 1 0 2  

１３ 聯合作戰訓練及準則發展室 0 3 S 0 0  

１４ 人事參謀次長室 0 1 5 0 0  

１５ 情報參謀次長室 0 1 6 0 0  

１６ 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 0 3 T 0 0  

１７ 後勤參謀次長室 0 1 8 0 0  

１８ 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 0 3 V 0 0  

１９ 軍務辦公室 0 3 U 0 0  

２０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1 0 0 0 0  

２１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4 0 0 0 0  

２２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6 0 0 0 1  

２３ 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 8 1 A 0 0  

２４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 9 1 A 0 0  

２５ 國防部憲兵司令部 0 7 0 0 1  

２６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0 0 L 0 0  

２７ 國防部軍備局 0 0 J 0 0  

２８ 國防部主計局 0 0 6 0 0  

２９ 國防部軍醫局 0 0 M 0 0  

３０ 中山科學研究院 0 0 9 0 0  

３１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0 2 5 0 0  

備考   首次登入系統，依法制司配賦之密碼，登入後請依系統指示變更密

碼，並請熟記密碼。密碼必須設定 10個字元以上，且不得使用身分證

統一編號。密碼之第一個字元，應使用特殊字元(如＠、＃、＄、％、

現行附件二 



＆等)，不得使用數字(０－９)及英文字母(a-z)。 

第二字元以後不限制，惟應注意大小寫，並請熟記密碼。 

 

 

 

 

 

 

 

 

 

 

 

 

 

 

 

 

 

 

 

 

 

 

 

 

 

 

 

 

 

 

 

 

 

 

 

 



修正附件三 

國防部法規訊息通報系統 

作業帳號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事項 □初次申請   □異動申請   □停用申請  

承辦人姓名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 E-mail  

機關(單位)名稱 

 

主 

官

(管) 

 

 

(蓋章) 

 

 

副 

主 

官

(管) 

 

 

(蓋章) 

 

 

 

承

辦

人 

 

 

(蓋章) 

備 

考 

     

以下欄位資訊由法律事務司填寫 

序號  帳號  初設密碼  

填寫說明： 

各機關（單位）請依下列說明，填寫乙份申請表，函送至法律事務司。 

一、申請事項：請勾選初次申請、異動申請或停用申請。 

二、承辦人姓名：請填寫本作業之機關（單位）承辦人姓名。 

三、承辦人電話：請填寫本作業之機關（單位）承辦人電話。 

四、承辦人 E-mail：請填寫本作業之機關（單位）承辦人 E-mail。 

五、帳號：序號、帳號、初設密碼均由本部法律事務司配賦填寫。 

六、密碼：首次登入時，依法律事務司配賦之密碼，登入後請依系統指示變更

密碼。密碼必須設定 10個字元以上，且不得使用身分證統一編號。限制：

密碼之第一個字元，應使用特殊字元（如＠、＃、＄、％、＆等），不得

使用數字（0-9）及英文字母（a-z）。第二字元以後不限制，惟應注意大

小寫，並請熟記密碼。 

七、機關（單位）名稱：請填寫機關（單位）名稱全銜。 

八、申請機關（單位）請蓋正、副主官（管）及承辦人章。 

九、如有特別說明請於備註欄中載明。 

說明： 

一、配合本部組織調整，修正相關單位銜稱。 

二、明定序號、帳號、密碼由本部法律事務司配賦填寫。 



現行附件三 

國防部法規訊息通報系統 

作業帳號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事項 □初次申請   □異動申請   □停用申請  

承辦人姓名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 E-mail  

序號 帳號 密碼 機關(單位)名稱 

 

主 

官

(管) 

 

 

(蓋章) 

 

 

副 

主 

官

(管) 

 

 

(蓋章) 

 

 

 

 

承

辦

人 

 

 

(蓋章) 

 

備 

 

考 

 

     

填寫說明： 

各機關（單位）請依下列說明，填寫乙份申請表，函送至法制司。 

一、申請事項：請勾選初次申請、異動申請或停用申請。 

二、承辦人姓名：請填寫本作業之機關（單位）承辦人姓名。 

三、承辦人電話：請填寫本作業之機關（單位）承辦人電話。 

四、承辦人 E-mail：請填寫本作業之機關（單位）承辦人 E-mail。 

五、帳號：由本部法制司配賦。 

六、密碼欄：請勿真寫，首次登入時，依法制司配賦之密碼，登入後請依系統

指示變更密碼。密碼必須設定 10個字元以上，且不得使用身分證統一編

號。限制：密碼之第一個字元，應使用特殊字元（如＠、＃、＄、％、＆

等），不得使用數字（0-9）及英文字母（a-z）。第二字元以後不限制，惟

應注意大小寫，並請熟記密碼。 

七、機關（單位）名稱：請填寫機關（單位）名稱全銜。 

八、申請機關（單位）請蓋正、副主官（管）及承辦人章。 

九、如有特別說明請於備註欄中載明。 

 

 

 



現行附件四 

（機關全銜）  組織類、重要法規  條文英譯對照表 

法    規    名    稱 

中    文 英    文 

 

 

法    規    沿    革 

中    文 英    文 

 

 

法    規    條    文 

中    文 英    文 

□□□□□第 x 篇 Part ( x )【x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序次，

以下同】 

□□□□□□第 x 章 □Chapter ( x ) 

□□□□□□□第 x 節 □□□Section ( x ) 

第 x 條 Article ( x ) 

□(項)不註標號 □ Paragraph (x) 

□ (款)以一、二、三……表示 □□Subparagraph (x) 

□□(目)以(一)、(二)、(三)……表示 □□□Item (x)  

第 X 條 Article ( x )  

說明： 

一、本附件刪除。 

二、配合現行規定第九點及附件四刪除，爰予刪除。 

 

 

 

 

 

 

 

 

 

 

 

 

 



修正附件四 

法律通報作業流程 

 

 

 

 

 

 

 

 

 

 

 

 

 

 

 

 

 

 

 

 

 

 

 

 

 

 

 

 

 

 

 

說明： 

一、附件編號變更。 

二、配合本部組織調整，修正相關單位銜稱，並增訂法規確認程序。 

 

 

法規承辦人將公布法

律條文、日期、文號電

子檔，傳至通報系統承 

辦人電子信箱。 

 

 

法律事務司法規承辦人簽核

轉頒，並副知通報系統 

承辦人。 

通報系統承辦人於通報系統

上，將公布之法律訊息通報

至國防法規資料庫查詢系統

部內版及部外版最新動態

區，並於全國法規資料庫通

報系統辦理法規確認。 

 

總統公布 

本部主管法律 



現行附件五 

法律通報作業流程 

 

 

 

 

 

 

 

 

 

 

 

 

 

 

 

 

 

 

 

 

 

 

 

 

 

 

 

 

 

 

 

 

 

 

 

 

承辦人將公布法律條

文、日期、文號電子

檔，傳至通報系統承 

辦人電子信箱。   

 

 

本部法制司承辦人簽核 

轉頒，並副知通報系統 

  承辦人。 

 

通報系統承辦人於通報系統

上，將公布之法律訊息通報

至國防法規資料庫查詢系統

部內版及部外版最新訊息

區。 

 

總統公布 

本部主管法律 



修正附件五 

法規命令通報作業流程 

 

 

 

 

 

 

 

 

 

 

 

 

 

 

 

 

 

 

 

 

 

 

 

 

 

 

 

 

 

 

 

 

說明： 

一、附件編號變更。 

二、配合本部組織調整，修正相關單位銜稱。並刪除預刊及本部部長辦公室刊登

國防部公報等文字，以符實需。 

 

法律事務司各法規命令 

承辦人簽請部長核可 

發布法規 

通報系統承辦人於通報系

統上，將發布之法規訊息

通報至國防法規資料庫查

詢系統部內版及部外版最

新動態區，並於全國法規

資料庫通報系統辦理法規

確認。 

 

法規承辦人將發布之法規命令

條文、發布令、總說明及對照表

之 PDF電子檔，傳至通報系統承

辦人電子信箱。 

 

函請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刊

登行政院公報。 



現行附件六 

法規命令通報作業流程 

 

 

 

 

 

 

 

 

 

 

 

 

 

 

 

 

 

 

 

 

 

 

 

 

 

 

 

 

 

 

 

 

 

 

 

 

 

本部法制司各法規 

承辦人簽請部長核 

可發布法規 

通報系統承辦人於通報系

統上，將發布之法規訊息

通報至國防法規資料庫查

詢系統部內版及部外版最

新訊息區 

 

 

法規承辦人將發布之法規條

文、日期及文號電子檔，傳 

至通報系統承辦人電子信箱 

 

函請行政院公報小組預（刊）

登行政院公報、本部部長辦

公室刊登國防部公報及全國

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建置於

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 



修正附件六 

行政規則通報作業流程 

 

 

 

 

 

 

 

 

 

 

 

 

 

 

 

 

 

 

 

 

 

 

 

 

 

 

 

 

 

 

 

 

 

 

 

 

通報單位訂定、

修正、停止適用

行政規則 

通報單位承辦人於

通報系統上勾選部

內版、部外版及全國

法規資料庫入口網

站 

退請原通報單位

再行斟酌是否對

外公開 

承辦人於通 

報系統上僅 

勾選部內版 

通報單位承辦人簽請

機關主官核可，以機關

名義發布，並簽擬是否

應對外公開 

 

應公開 

經法律事務司審

核，認不適宜公開 

 

不公開 

 

系統將訊息通

報至國防法規

查詢系統部內

最新動態區 

經法律事務司

審核，認得予

以公開 

本部經系統下

載、上傳作業後，

將訊息通報至國

防法規查詢系統

部內版、部外版最

新動態區。 

原通報單位

仍認應公開 

原通報單位

認不必公開 

通報單位承辦人

重新於通報系統

上作業，並僅勾

選部內版 



說明： 

一、附件編號變更。 

二、配合本部組織調整，修正相關單位銜稱，並酌作文字修正，以符實需。 

 

 

 

 

 

 

 

 

 

 

 

 

 

 

 

 

 

 

 

 

 

 

 

 

 

 

 

 

 

 

 

 

 

 

 



現行附件七 

行政規則通報作業流程 

 

 

 

 

 

 

 

 

 

 

 

 

 

 

 

 

 

 

 

 

 

 

 

 

 

 

 

 

 

 

 

 

 

 

 

 

通報單位訂頒、

修正、廢止行政

規則 

通報單位承辦人於

通報系統上勾選部

內版、部外版及全國

法規資料庫入口網

站 

退請原通報單位

再行斟酌是否對

外公開 

承辦人於通 

報系統上僅 

勾選部內版 

承辦人簽請機關主官

核可，以機關名義發 

布，並簽擬是否應對 

外公開 

應公開 

本部經系統預覽，

認不適宜公開 

 

不公開 

 

系統將訊息通

報至國防法規

查詢系統部內

最新訊息區 

本部經系統預

覽，認得予以

公開 

本部經系統下

載、上傳作業後，

將訊息通報至國

防法規查詢系統

部內版、部外版最

新訊息區及全國

法規資料庫入口

網站 

原通報單位

仍認應公開 

原通報單位

認不必公開 

通報單位承辦人

重新於通報系統

上作業，並僅勾

選部內版 



修正附件七 

行政函釋通報作業流程 

 

 

 

 

 

 

 

 

 

 

 

 

 

 

 

 

 

 

 

 

 

 

 

 

 

 

 

 

說明： 

一、附件編號變更。 

二、配合本部組織調整，並刪除本部部長辦公室刊登國防部公報等文字，以符實

需。 

 

 

 

 

承辦人簽請機關主官核

可，以機關名義發布。 

通報單位訂頒、修

正或停止適用行政

函釋 

通報單位承辦人於通

報系統上勾選部內

版、部外版。 

通報單位承辦人於通報系統上

勾選部內版、部外版。 

 

本部經系統下載、上傳作

業後，將訊息通報至國防

法規查詢系統部內版、部

外版最新動態區。 



現行附件八  

行政函釋通報作業流程 

 

 

 

 

 

 

 

 

 

 

 

 

 

 

 

 

 

 

 

 

 

 

 

 

 

 

 

 

 

 

 

 

 

 

 

 

 

承辦人簽請機關主官核

可，以機關名義發布 

 

通報單位訂頒、修

正、廢止行政函釋 

通報單位承辦人於通

報系統上勾選部內

版、部外版及全國法規

資料庫入口網站 

通報單位承辦人於通報系統上

勾選部內版、部外版及全國法規

資料庫入口網站 

 

 

移請部長辦公室刊登國

防部公報 

本部經系統下載、上傳作

業後，將訊息通報至國防

法規查詢系統部內版、部

外版最新訊息區及全國

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 



修正附件八 

法規草案通報作業流程 

 

一、法律草案通報作業 

 

 

 

 

 

 

 

 

 

 

 

 

 

 

 

 

 

 

 

 

 

 

 

 

 

 

 

 

 

 

 

 

 

 

預告期間屆

滿，完成預

告程序，系

統自動刪除

資料。 

通報單位制

定、修正或

廢止法律草

案 

通報單位承辦人

簽請權責長官核

可辦理預告程序 

通報單位承辦人

於通報系統上勾

選部內版及部外

版 

 

承辦人簽擬，呈請

權責長官核可，移

請本部法律事務司

辦理法制事宜。 

本部經系統下載、

上傳作業後，將訊

息通報至國防法規

查詢系統部內版及

部外版最新動態

區。 

公告於本部

全球資訊網

及眾開講平

台 



二、法規命令草案通報作業 

 

 

 

 

 

 

 

 

 

 

 

 

 

 

 

 

 

 

 

 

 

 

 

 

 

 

 

 

 

 

 

 

 

說明： 

一、附件編號變更。 

二、本附件新增法律草案通報作業流程圖，現行法規草案流程圖酌作文字修正。 

 

預告期間屆

滿，完成預

告程序，系

統自動刪除

資料。 

通報單位訂

定、修正或

廢止法規命

令草案 

通報單位承辦人

簽請權責長官核

可辦理預告程序 

通報單位承辦人

於通報系統上勾

選部內版、部外

版 

 

承辦人簽擬，呈請

權責長官核可，移

請本部法律事務司

辦理法制事宜 

本部經系統下載、

上傳作業後，將訊

息通報至國防法規

查詢系統部內版、

部外版最新動態區 

函送行政院

公報編印中

心刊登行政

院公報 



現行附件九 

法規草案通報作業流程 

 

 

 

 

 

 

 

 

 

 

 

 

 

 

 

 

 

 

 

 

 

 

 

 

 

 

 

 

 

 

 

 

 

 

 

 

預告期間屆

滿，完成預

告程序，系

統自動刪除

資料 

通報單位訂

定、修正或

廢止法規草

案 

承辦人簽請權責

長官核可辦理預

告程序 

通報單位承辦人

於通報系統上勾

選部內版、部外

版及全國法規資

料庫入口網站 

移請部長

辦公室刊

登國防部

公報 

 

承辦人簽擬，呈請

權責長官核可，移

請本部法制司辦理

法制事宜 

本部經系統下載、

上傳作業後，將訊

息通報至國防法規

查詢系統部內版、

部外版最新訊息區

及全國法規資料庫

入口網站 



附件十 

 法律英譯通報作業流程 

 

 

 

 

 

 

 

 

 

 

 

 

 

 

 

 

 

 

 

 

 

 

 

 

 

 

 

 

 

 

 

 

 

 

 

 

審議通過 

通報單位訂定,

修正法規草案 

通報單位研擬法律制定或修正
案，應經機關（單位）內部逐層
審核是否重要且具涉外性 

由首長（單位主管）核定是否英
譯 

通報單位應於研擬法律制定或修正
案，送本部法制司審議時，敘明是
否英譯 

法制司審議 

副知法務

部全國法

規資料庫

工作小組 
本部法制司各法規承

辦人簽請部長核可送

請行政院審查之報院

函時，敘明是否英譯 

總統公布本部主

管之法律 

法制司於送達兩個月
內審查已完成英譯之
法律，登載於通報網
站。 

通報單位應於法律制定或修

正公布之日起四個月內，完成

法規英文編譯及初、複審審

查，並附電子檔移送本部法制

司。 

經擇定英譯之法律制定或修

正案，由本部法制司列管考

核。 

修正後移

送法制司 

通報單位

審議是否
修正 

暫緩或撤

回法案 

 

通報單位將研

擬法律制定或

修正案，送本

部法制司審議 

否 

否 

是 

是 

退請修正或研

議 



說明： 

一、本附件刪除。 

二、配合刪除現行規定第九點，本附件爰予刪除。 

 

 

 

 

 

 

 

 

 

 

 

 

 

 

 

 

 

 

 

 

 

 

 

 

 

 

 

 

 

 

 

 

 

 

 



附件十一 

法規命令英譯通報作業流程 

 

 

 

 

 

 

 

 

 

 

 

 

 

 

 

 

 

 

 

 

 

 

 

 

 

 

 

 

 

 

 

 

 

 

 

 

通報單位訂定、

修正法規草案。 

通報單位研擬法規訂定或修正
案，應經機關（單位）內部逐層
審核是否重要且具涉外性。 

由首長（單位主管）核定是否英
譯。 

通報單位應於研擬法規訂定或修正
案，送本部法制司審議時，敘明是
否英譯。 

法制司審議 

本部法制司各法

規承辦人簽請部

長核可發布法規 

法制司於送達兩個月
內審查已完成英譯之
法規，登載於通報網
站。 

通報單位應於法規訂定或修

正發布之日起四個月內，完成

法規英文編譯及初、複審審

查，並附電子檔移送本部法制

司。 

經擇定英譯之法規命令訂定

或修正案，由本部法制司列

管考核。 

修正後移

送法制司 

通報單位

審議是否
修正 

暫緩或撤

回法案 

 

通報單位將研

擬法規訂定或

修正案，送本

部法制司審

議。 

否 

否 

是 

是 

審議通過 

退請修正或研

議 

法規於訂定或修正發布

之報院備查函，敘明是否

英譯 

副知法務部全國

法規資料庫工作

小組 



說明： 

一、本附件刪除。 

二、配合刪除現行規定第九點，本附件爰予刪除。 

 

 

 

 

 

 

 

 

 

 

 

 

 

 

 

 

 

 

 

 

 

 

 

 

 

 

 

 

 

 

 

 

 

 

 



附件十二 

行政規則英譯通報作業流程 

 

 

 

 

 

 

 

 

 

 

 

 

 

 

 

 

 

 

 

 

 

 

 

 

 

 

 

 

 

 

 

 

 

 

 

 

通報單位訂頒、

修正、廢止行政

規則 

通報單位於研擬行政規則訂定或
修正案，應經機關（單位）內部
逐層審核是否為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或一體

適用於各機關之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行政
規則。 

是否重要且具涉外性 

由首長（單位主管）核定是否英譯。 

法制司於送達兩個
月內審查已完成英
譯之行政規則，登載
於通報網站。 

 

退請原通報單位再行

斟酌是否英譯 

通報單位應於行政

規則發布或下達之

日起四個月內，完

成行政規則英文編

譯及初、複審審

查，並附電子檔移

送本部法制司。 原通報單

位仍認應

英譯 

原通報單
位認不必
英譯 

本部法制司審認

仍應予英譯者 

系統將訊息通報

至國防法規查詢

系統部內版最新

訊息區 

否 

否 

是 

是 

本部法制司認不

適宜英譯 

經擇定英譯之行政規則，通報單位於發布

或下達時，應通報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

庫，並副知本部法制司。 

否 

是 



說明： 

一、本附件刪除。 

二、配合刪除現行規定第九點，本附件爰予刪除。 


